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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我们说
说国家安全这个话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的安
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国家的安
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这是国家安全法对
每个公民的法定要求。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国家安全往往是谍
战影视作品中惊险刺激的“伪装者”“听风者”
故事，和大家生活似乎十分遥远。
　　其实，国家安全的“战场”就在你我身边，
看不见硝烟。就算是平常的“上网冲浪”，也
潜伏着重重谍影。
　　国家安全部近日就公布了这样一起真实
案例。
　　在去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江西赣州会
昌县的一名村民看到国家安全宣传材料后，主
动报告他的儿子张某某可能从事过危害国家
安全的违法活动。随后，张某某在父亲的陪同
下，来到赣州市国家安全局投案自首。
　　原来，张某某在汕头务工期间，通过微信
结识了一名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对方以

“兼职”为诱，指示他到驻汕头某部队港区进
行观察记录。自 2019 年 9 月以来，张某某
每天到港区拍摄舰艇舷号的动静态情况并发
给他，凭此获利近 3 万元。直到在看到国家
安全宣传材料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间
谍竟在我身边”。经有关部门鉴定，他提供的
多份资料涉及国家秘密。
　　近年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互联网
聊天工具对我境内人员实施勾连、策反的案
件屡有发生。他们以交友、兼职等为诱饵，让
目标对象不知不觉“上钩”，其中有些人还是
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甚至是在校大学生。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到底有哪些“套

路”？
　　从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侦破的相关案件
来看，他们往往活跃于各类军事论坛、社交、征
婚、求职及网络聊天平台，伪装成军事爱好者、
招聘猎头、研究学者、媒体记者等身份，主动与
网民交朋友、攀关系，通过网络聊天，拉近骗取
感情，再许诺以丰厚薪金的“兼职”“约稿”，一
步步将个别网民发展成为其“情报员”。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一不小心“中招
儿”了，会有什么后果？
　　注意，这里面有一个关键问题。
　　反间谍法规定，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
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机构、组
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间
谍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反间谍法同时还规定，实施间谍行为，
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
者免除处罚。
　　在上面张某某的案例里，他本人并非
有意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鉴于张某
某存在自首情节，且积极配合国家安全机
关办案，依法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但是，如果明知是“圈套”却甘为境外
势力“马前卒”，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违法犯
罪的，那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广东国家安全机关 2014 年破获的一
起案件中，在南方某沿海城市务工的李某，
于 2011 年结识了一名“女网友”，该“女网
友”对他体贴备至，逐渐获取了李某信任。
　　“女网友”随后“坦白”，自己其实是男

人，名字叫“飞哥”。“飞哥”要求李某偷偷订
购大量只有境内专业人员才能订购的军事
类书刊，并以每月 3000 元的报酬让他拍
摄当地军事基地的照片。
　　时间一长，李某逐渐意识到“飞哥”身份

“有问题”，但在金钱的诱惑下，他不但没有
及时收手，反而辞掉原有工作、搬了家，开了
一家不起眼的小吃店作为窃密据点。最终，
李某因泄露国家秘密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当然，违法犯罪要制裁，有重大立功表
现的，也要给予奖励。
　　依据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等有关规
定，国家安全机关每年都会从主动向国家
安全机关反映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举报人
中，评选出有重要贡献的人员进行表彰和
现金奖励。
　　据国家安全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随着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的普及，人民群
众国家安全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通过国
家安全机关 12339 举报受理电话和网络
举报平台，主动举报反映情况的明显增多，
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朋友们，有国才有家，国安方能民强。
千万不要小看一张“随手拍”、一次网络发
言，那后面也许紧跟着一连串的“陷阱”，让
你在违法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
　　请记住，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
不容辞的责任，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擦亮眼
睛、提高警惕，全民维护国家安全的钢铁长
城就能越筑越牢。

（记者白阳、刘奕湛）  新华社国内部出品

真 诚“交 友”、高 薪“兼 职”……

当心，你的贴心“网友”也许是间谍！

■互动 H5

为国家安全，“拼”了！

港 警 护 国 安  勇 毅 保 家 安

谨防落入境外反华敌对势力渗透拉拢、危害我国家政治安全的陷阱

青年学子要绷紧国家安全这根弦
　　 15 日，第六个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
安全部新闻办公布了危害国
家政治安全案例，披露了青
年学子受境外反华敌对势力

“洗脑”，被拉拢渗透，从事煽
动颠覆我国家政权的过程。
　　是什么让这些年轻人在
人生花季迷失自我，走上违法

犯罪道路；国家安全机关果断“亮剑”查处后，怎
样的幡然悔悟；案件带来哪些警示……维护国
家安全人人有责，也必人人负责。

被敌对组织视为“人才”

　　 2020 年 6 月，国家安全机关侦破一起
内地赴港学生杨某某与境外敌对组织及反中
乱港势力相勾连，从事颠覆我国家政权及反
中乱港活动案。
  1995 年出生的杨某某，2017 年赴香港某
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上学期间，杨某某受到
境外反华势力言论影响，对我国家政权产生敌
对情绪。2018 年 10 月，杨某某参与某境外敌
对组织活动，散布谬论并参与非法游行。
　　对于这样的青年学子，敌对组织视为“人
才”，让其在互联网上负责处理引导话题讨
论、转发视频图片，进行煽动蛊惑。
　　杨某某在一个敌对组织核心群组里很活
跃，提出利用 WIFI 热点和 Airdrop 传播“敌对
理论”等扩大组织影响力的“兴风作浪”方案。
　　特别是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其大肆
转发支持香港暴徒的推文，诱导群内成员讨
论、抹黑香港警方，并企图向境内倒灌所谓的
香港“斗争经验”。
　　最终，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将杨某某抓获
归案。受煽动蛊惑，被裹挟参与敌对活动，
留下的是惨痛的教训。经过国家安全机关
的教育感化，杨某某对其违法犯罪行为供认

不讳，主动交代揭发境外敌对势力的丑陋行
径，承诺不再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利用内地赴港学生价值观念尚未成型、政
治鉴别力不强、急需融入新环境、追求个人利益
等特点，通过“洗脑”、利益诱惑等方式极力拉拢
渗透，这是境外反华敌对势力的惯用伎俩。

落入精心布下的“圈套”

　　 2020 年 5 月，国家安全机关侦破的一
起境外敌对势力渗透拉拢内地赴港学生陈某
某从事反中乱港活动案。
  1996 年出生的陈某某，自 2014 年起先后在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读书。面对香港复杂的
社会政治环境陈某某逐渐迷失了自我，落入精心
布下的“圈套”之中，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公开声称要“光复香港”，到为“反修

例”鼓劲打气，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陈
某某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大量支持“反修
例”、攻击政府的言论。
　　 2020 年 5 月，国家安全机关依法
对陈某某进行审查。陈某某如实交代了
自己加入反华非政府组织等违法行径。
　　对这个受到蛊惑而走上错误道路的青
年学生，办案单位对其进行了耐心教育引
导。陈某某对违法活动供认不讳，同时写
下十万余字的悔过材料，表示要痛改前非，
不再参与任何违法活动。

甘当敌对势力“棋子”

　　国家安全机关破获的田某煽动颠覆国
家政权案也是触目惊心。
  1999 年出生的田某收听境外反华媒

体广播节目，经常“翻墙”浏览境外大量有
害政治信息，并同境外敌对势力人员进行
接触，甘于充当境外敌对势力的“棋子”。
　　田某大量接收活动经费，介入炒作多
起热点敏感案事件，于 2018 年创办了一
个境外反动网站，大肆传播各类反动宣传
信息和政治谣言。田某还接受指令提供污
蔑抹黑中国的所谓“证据”。
　　田某与境外反华组织接触开展的一系
列渗透活动，严重危害国家政治安全。国
家安全机关果断出击，经过缜密侦查，
2019 年 6 月，田某被依法逮捕。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指以造谣、诽
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
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表现。
　　我国刑法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
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
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
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拍 案

　　这三个烂漫花季的青年人，本应在学
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学成后为国家建设贡
献力量，却误入歧途、令人惋惜。我们要清
醒地看到，境外反华敌对势力对青年学生
渗透拉拢、危害我国家政治安全的图谋，谨
防落入这些势力的陷阱。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通过持
续不断的宣传教育，强化全社会的国家安
全意识，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长久之计。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可为，只有时
刻保持清醒头脑，认真履行维护国家安全
法律义务，才能筑牢政治安全“堤坝”，形成
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

（记者刘奕湛、白阳） 新华社国内部出品

  扫描二维码，
观 看 新 华 社 视 频
报 道《香 港 警 察 ：
忠诚护国安 勇毅
保家安》

  扫描二维码，
观看视频《每个人
都 应 该 知 道 的 国
家安全知识，你也
要 get ！》

  4 月 15 日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也是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首个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包括香港警队在内的
五大纪律部队首次以操练已久的中式步
操亮相，以此彰显国家情怀，加强国家安
全意识。（记者朱玉、林宁、梁嘉骏、刘展威）
       新华社音视频部制作
     新华社国际传播融合平台出品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朱朱慧慧卿卿作作

  “安”，最早见于甲骨文，《说文解字》里这样解释
“安，静也。”本义是“平静”。
  在《尔雅·释诂下》中，“安”又有另一层含义，“安，
定也。”与“危”相对，指的是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危害、
损失。
  千百年来，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
愿望。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从未如此接近实现复兴
的梦想。
  越是接近梦想，就越需要守护国家安全。
  今时今日，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深刻发展变化，我国
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既
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领域，更涵盖了生
物安全、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只有“拼”了，才能更充分了解国家安全的内涵和
外延，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安全“拼”尽全力。
  国家安全就在我们身边，不经意为“朋友”传递的
一份内部文件，朋友圈里一张带有地理定位的风景照
片，出于爱好私自拍摄的军事设施……
  这些行为，你以为只是小事，其实都有可能危害国
家安全。
  国家安全，重于泰山，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
尽的义务，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2021 年 4 月 15 日，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维护国家安全，天天都是教育日，人人都是主
人翁。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当你发现任何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或线索的时候，请及时拨打 12339 电话或者登
陆 www.12339.gov.cn 网站举报或自首。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新华网
               联合出品


